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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銀行 107年度落實誠信經營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註2)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 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 銀行是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
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作法，以及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營
政策之承諾？ 

 
(二)銀行是否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並於各方案內明定作業程
序、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
訴制度，且落實執行？ 

 
 
 
(三)銀行是否對「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或
其他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採行防範措
施？ 

 
 
 
 
 
 
 
 
 
 
 
 
 
 
 
 

 
 
 
 
 
 
 
 
 
 
 
 
 
 
 
 
 

 
 
 
 
 
 
 
 
 
 
 
 
 
 
 
 
 
 
 
 
 
 
 
 
 
 
 
 
 
 
 
 
 
 

 
 

(一)本行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訂有「誠信經營守則」，明定本行人員(含董事、經
理人、受僱人、受任人等) 於執行業務時應基於公帄、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並建立
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並要求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
信經營，並作為行為準則，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二)1.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防範不誠信行為之相關規章，包含「道德行為準則」、「董事會議事規則」、

「員工行為準則」、「工作規則」、「資金營運處金融交易作業規範」、「辦理銀行法利害關係人作業準則」
及「辦理利害關係人授信以外交易作業準則」等，以落實防止不誠信行為之發生。 

   2.本行另訂有「員工獎懲實施辦法」作為懲戒之依據，如發現員工有不誠信行為，經查證屬實者，將移
送人事評議委員會議處。前揭受懲戒員工對懲戒結果如有不服，得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據，提出申
復。  

 
(三) 1.針對「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7條第2項各款或其他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本行各業務主管處已訂有相關防範措施，如本行「誠信經營守則」，明定本行人員不得直接或
間接提供或收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查107年度本行東莞分行人員向評估公司
收受款項乙案，經本行人事評議委員會通過涉案人員懲處完畢，另相關業管單位均採取相關改善及防
範措施，內部稽核進行實地查核辦理覆查改善措施，並陳報主管機關迄；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
本行規範及契約規定；暨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亦不得洩漏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等。 

2.本行「員工行為準則」訂有下列相關規範： 
(1)員工以本行名義參與政治競選活動、政治獻金活動、慈善活動、非營利團體活動或志工活動，需事先

取得本行之許可。 
(2)員工不應直接或間接要求、期約或收受不當之金錢、財物、餽贈、招待或其他利益，致影響自身專業

判斷與職務執行之客觀性。 
(3)員工應保護本行資產以及職務所監管之其他資產。 
(4)員工應提供優質客戶服務與創新商品，且不會透過不道德或不法之業務活動去追求競爭利益。 

3.本行已訂定「對外捐助辦法」，所有對外捐助均依相關法令及該辦法辦理，並無提供非法政治獻金及
以慈善捐贈或贊助變相行賄之情事，對於政黨、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助情形均依規對外公
開揭露。本年度捐助情形包括贊助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舉辦「愛老人  愛團圓」、「第
6屆愛老人動起來」公益活動、捐助花蓮地區強烈地震相關震災及重建工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青澀
芷蘭菁英培育發展協會「國立高中清寒學生教育補助計畫」及嘉義縣政府823南台灣水患相關賑災、
災區後續復原及災民重建家園等。 

 
 
(一)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二)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三)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總行各處 表二之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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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註2)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銀行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

錄，並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
之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 

 
(二)銀行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

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
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其執行情
形？ 

 
(三)銀行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

策、提供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
執行？ 

 
 
 
 
 
 
 
 
(四)銀行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

有效的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
度，並由內部稽核單位定期查
核，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核？ 

 
 
(五)銀行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

內、外部之教育訓練？ 

 
 
 
 
 
 
 
 
 
 
 
 

 
 
 
 
 
 
 
 
 
 
 
 
 
 
 
 
 
 
 

 
 
 

 
 
 
 
 
 
 
 
 
 
 
 
 
 
 
 
 
 
 
 
 
 
 
 
 
 
 
 
 
 
 
 
 
 
 
 
 
 
 
 
 
 
 
 
 

 
(一)本行「誠信經營守則」明定本行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依本行相關規章(例如：供應商企業社會責

任規範) 先行評估往來對象是否曾涉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並於簽訂之契約(例如：零售通路商相關活
動合約等) 中訂定誠信行為相關條款。 

 
(二)本行已設置誠信經營專責單位(即法令遵循處)，負責「誠信經營守則」相關事宜之處理，及監督本行防

範不誠信行為相關規章之執行等事項，並每年定期評估遵循情形向董事會報告。 
 

 
 

(三)1.本行「誠信經營守則」明定利益迴避條款，本行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全體員工應遵守本行「道德行為
準則」、「董事會議事規則」、「辦理銀行法利害關係人作業準則」及「辦理利害關係人授信以外交易作
業準則」等相關規定，並防止利益衝突。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2.本行「董事會議事規則」明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
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本行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3.本行「員工行為準則」明定利益衝突政策，明確規範員工執行業務時應以追求本行之最佳利益為優先
考量，避免個人利益與本行利益產生衝突或相違背，包括因職務或職位關係，而與客戶、交易對象、
競爭對手或其他員工間所可能導致之利益衝突。 

4.本行與銀行法利害關係人為授信業務時，悉依銀行法及主管機關所訂相關規定辦理。 
 

(四)1.本行已建立會計制度並適時依規修正，作為業務及管理之帳務處理準則，落實分層負責，有效執行內
部控制，俾全體員工誠信辦理本行各項業務。 

2.本行「誠信經營守則」明定：「本行應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
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本行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述制度
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依前述規定，本行內部稽核對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定
期查核遵循情形，並向本行董事會報告。 

 
(五)1.本行定期舉辦與誠信經營相關之教育訓練，包括「法令遵循與員工行為準則(含性騷擾防制及救濟)」、

「洗錢防制法與認識客戶政策(含缺失案例探討)」、「銀行員的財經法律知識」及「金融反洗錢及法令
遵循實務(含公帄待客原則)」等；本行於107年舉辦對高階主管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高階課程-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最新發展與實務」；另對新進行員、儲備負責人及儲備經理施以法令遵循、防制
洗錢、認識客戶(KYC)政策與員工行為準則訓練共37.5小時，計342人；並錄製「107年(上/下半年度)
法令遵循宣導」課程對全體行員加以宣導共3小時，上半年共計6,156人及下半年共計6,050人參加本課
程訓練。 

2.本行蒐集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公布之金融同業重大裁罰案件，以書面通知相關業務主管處，作為
其檢討執行業務適法性之用，透過各類宣導提升員工職業道德標準，強化員工遵法意識，並適時派員
參加外部有關誠信經營之訓練課程。 

3.為強化營業單位負責人防弊能力，針對營業單位負責人進行教育訓練，課程內容除深入檢討金融機構
舞弊事件發生原因及說明本行相關之內部控制作業外，並討論防弊監控之重點。此外，本行每年定期
舉辦「國內營業單位自行查核人員訓練」等課程，以有效執行自行查核工作，加強營業單位內部控制，
防範不誠信行為之發生。 

 
(一)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二)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三)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四)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五)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規定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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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註2)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銀行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銀行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

度，並建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
對被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理專
責人員？ 

 
 
(二)銀行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

查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保密機
制？ 

 
(三)銀行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

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一) 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並設有檢舉信箱、專線等，如發現有不誠信行為時，檢舉人應向本行誠信

經營專責單位進行檢舉並提出「檢舉報告書」，由專責單位指派適當之專責人員受理。 
 
 
 
 
(二)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本行專責單位於接獲檢舉案件後將

轉請本行內部稽核單位查明相關事實，經查證屬實者，對於應歸責之行員移送本行人事評議委員會予以
適當懲處；如有違反法令規章之情事，並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及「內部檢舉處理辦法」，對於檢舉人所有相關資料均予保密，使檢舉人不

因檢舉行為而遭受不當處置。 

 
(一)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規
定相符。 

 
 
 
(二)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規
定相符。 

 
 
(三)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規
定相符。 

 

四、加強資訊揭露 
銀行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其所訂誠信經營守則內
容及推動成效？ 

 
 

 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已揭露於本行官方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年報「公司治理報告」單元及
本行官方網站中揭露本行落實誠信經營運作情形，年報電子檔亦揭露於本行官方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規定相符。 
 

五、銀行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行訂有「誠信經營守則」，目前有關誠信經營事宜之運作已依該守則辦理，並無差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銀行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銀行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本行將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本行誠信經營相關規定，並落實執行，俾提升誠信經營成效。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 2：非上市上櫃銀行，無須填列「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欄。 


